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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内新闻

早报讯（融媒体记者颜雅珍
通讯员林文地 文/图）2月28日，泉
州永春县道安办联合县教育局、达
埔镇政府、达埔派出所到永春县东
园小学开展以“关爱一老一小，安全
文明出行”为主题的交通安全宣传

活动。通过开展交通安全专题讲
座、观看一老一小警示教育片、分发
交通安全宣传单和知识手册，进一
步增进学生及家长的交通安全知
识，提升文明交通意识，全力护航开
学季交通安全。

两个小朋友在小区里骑车时意外
相撞，其中一名小朋友被撞倒后受伤骨
折，事故责任该如何划分呢？近日，厦
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
案件，法官认为双方都有责任。

事发当天，11岁的小凡（化名）准
备到小区骑新买的儿童自行车。当他
从自家楼栋的无障碍通道斜坡骑到小
区道路时，和骑着电动自行车的13岁
小费（化名）撞了个正着。小凡被撞倒
后受伤骨折。

小凡的父母作为孩子的法定代理
人，把小费及其父母告上了法庭，要求
赔偿小凡医疗费、交通费、补课费、儿童
自行车费用等损失。

小费和他的父母则认为，小凡未满
12周岁就独自骑自行车上路，在骑车
下坡的时候没有注意观察来往的行人
车辆，应该对事故的发生承担主要责
任。而小费已经年满12周岁，只是在
骑行过程中没有注意观察，只应承担次
要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小凡在小区内骑
儿童自行车，并未违反法律规定，也符
合生活常理。但小凡作为小区住户，应
该知道无障碍通道是为了方便小区居
民出行而设置的，且该通道存在视线盲
区，应该下车推行而不是骑行；小费未
满16周岁，他的能力远不足以驾驶危
险系数更高的电动自行车上路，他的行
为具有明显的违法性，且作为小区住
户，他也应知道无障碍通道旁有盲区，
应当注意观察谨慎慢行。

最终，法院一审判决小凡承担20%
责任，小费承担80%责任。判决后，双
方均服判息诉。

【法官说法】

骑行电动自行车应满16周岁

随着共享单车、电动自行车数量
的增多，未达法定年龄的儿童骑行共
享单车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现象明
显增多。我国现行法律明文规定，在
道路上骑行自行车应年满 12 周岁，骑
行电动自行车应年满 16 周岁，该年龄
限制是基于儿童生长发育及认知程度
决定。

虽然现在的孩子大多发育快、长得
高，但并不代表学会骑车就可以骑行上
路，因为他们不一定明白道路交通规
则，安全意识和避险能力都明显不足，
骑行上路危险性大。父母是未成年子
女的监护人，有教育和保护未成年子女
的权利和义务，对于未成年子女造成他
人损害的，父母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
任。 （厦日 谭心怡）

未达法定年龄骑车意外相撞
法院判处违法一方承担八成责任

近日，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
关于印发《福建省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
工作考核办法》的通知。考核工作从
2023年到2027年，每年开展一次。考
核内容主要包括强化欠薪源头治理、加
强对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的组织
领导、完善落实工资支付保障制度、治
理欠薪特别是工程建设领域欠薪工作
成效、防范化解欠薪群体性事件、欠薪

投诉举报处置效率、人民群众满意度等
情况。

根据《办法》，对各市级政府考核工
作按照以下程序进行：数据核验，实地
核查，第三方评估，暗访抽查，综合评
议。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有关成员单
位根据数据核验、实地核查、第三方评
估、暗访抽查情况，结合平时工作情况
和行业主管、公安、信访等部门掌握的

情况，以及国务院对省级政府考核通报
结果等，进行考核评议，形成考核报告，
报领导小组审批。

对各市级政府考核采取分级评分
法，基准分为100分，考核结果分为A、
B、C三个等级。《办法》提出，对各市级
政府、省直有关部门保障农民工工资支
付工作履职尽责不到位，突出问题未及
时整改到位的，领导小组办公室将抄送

省委组织部、省效能办。对在考核工作
中弄虚作假、瞒报谎报造成考核结果
失实的，予以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
依纪依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各市级
政府参照本办法，结合本地区实际制
定相关办法，加强对本地区各级政府保
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的考核，并纳入
对本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进行考核和
监督的内容。 （东南网 卢金福）

保障农民工工资 我省出台考核办法

网购龙虾缩水 他带虾出庭起诉商家
法官提醒：网购冻品生鲜前关注包冰率、失重率等关键信息

网购海鲜，大家
可能常有这样的疑
问：包裹海鲜的厚厚
冰衣，到底是为了保
鲜还是为了压秤？
厦门市民汪先生（化
名）看到网购“大龙
虾”解冻后变成“小
龙虾”，愤而诉至法
庭，还将龙虾带上法
庭作证。近日，思明
区人民法院审理了
这起案件。

法官表示，冰冻水产品包裹冰
衣是为了隔绝氧气、防止脱水、保
证口感，包冰率也有一定标准。冰
衣虽然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但确实
也成为一些不良商家压秤的手段，
由此引发的消费者维权事件屡见

报端。目前，不少冻品生鲜的网店
会在商品详情页标注清楚净重、包
冰率、退冰失重率等关键数据，就
是为了让消费者对产品的到手重
量有个心理预期。

法官提醒，通过网络购买冻品生

鲜前，一定要关注包冰率、失重率等
关键信息。如果商家并未作出相应
标注，建议询问商家客服。收到冻品
生鲜后，也应保留好快递面单，及时
开箱检查，通过拍照或视频的方式留
存维权凭证。（海导 陈捷 曾艺轩）

护航开学季 交通安全进校园

网购冻品生鲜应注意包冰率和失重率
法 官 提 醒

“海旺旺海鲜店”（化名）是一
家专营海鲜冻品的网店，店里每个
商品的详情页，都在“注意事项”处
明确标注了海产品的售后事宜。
该“注意事项”写着：海产品退冰失
重率在10%左右，消费者收到快递
后应与快递员一起检查、拍摄开箱
视频，超时提供将无法售后。

这天，汪先生花480元买了一
只标注净重3斤左右的鲜冻龙虾，
卖家承诺退冰后龙虾净重不少于
2.7斤，即寄出时的龙虾3斤净重的

90%。海鲜店通过顺丰快递发货时
快递面单记载整箱重量为5.4斤。

次日下午汪先生签收快递。
快递签收后第三天，汪先生联系海
鲜店网店客服，质疑龙虾连冰才
2.8斤，与说好的解冻后不少于2.7
斤不符。因双方协商未果，签收后
第五天，汪先生将龙虾退冰后向客
服发送称重的照片，显示重量为
1.92斤。

客服回复称，汪先生是解冻过
头了，龙虾体内的水都流光了。

起因：网购3斤龙虾 收货后称重“缩水”

随后，汪先生在网购平台发起
售后申请，平台方以商家退款180元
的方案处理争议。汪先生不满处理
结果，将海鲜店告上法庭，并当庭出
示了这只龙虾。法庭对龙虾进行称
重及测量，测得龙虾重量为1.9斤。

汪先生叙述了自己几天来的称
重过程，要求商家全额退款，并按
480元的价格三倍赔偿。

法院经审理认为，海鲜店网店
的鲜冻龙虾商品详情页已明确记载
了龙虾的净重、退冰失重率以及售
后规则，汪先生自愿下单购买，应视
为其接受该交易规则。龙虾具有自
然退冰脱水失重的特性，汪先生在

收货第五天、龙虾完全退冰的状态
下称重1.92斤，不具备参考价值。

但综合考虑快递单记载的货物
总重量、包装重量、包装袋里水的重
量，汪先生收货第三天带冰称重的
2.8斤基本符合客观情况，由此可以
判断该龙虾的净重略小于卖家承诺
的2.7斤。

因生鲜产品的特殊性，以退款
退货的方式处理将扩大损失，平台
作出退款180元的处理具有合理性，
也足以弥补汪先生因龙虾个头偏小
受到的损失。因此，对于汪先生主
张退款退货及赔偿的诉讼请求，法
院不予支持。该案二审维持原判。

争议：龙虾“缩水”商家怎么赔？

（（CFPC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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